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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通知及相关材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给

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 会议于

３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投票的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投票的

董事

１１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提案报告：

公司共设

７

个部门。其中保留原有

６

个部门，根据管理职责调整相应变更部门名称；新增部门

１

个。调

整后部门设置如下：

行政管理部（原办公室）

人力资源部（新设部门）

财务管理部（原财务部）

规划发展部（原发展部）

资产运营管理部（原经营部）

证券事务管理部

／

投资者关系部（原证券部）

审计法律部（原审计部）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新建《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新建《财务内部控制规范》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新建《中介机构聘用管理办法》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关于新建《合同管理办法》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新建的《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财务内部控制规范》、《中介机构聘用管理办法》和《合同管理办

法》与本公告同时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

六、关于控股子公司嘉阳电力与嘉阳集团签订

２０１１

年度《煤矸石供销合同》关联交易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认为：此关联交易是公司下属子公司嘉阳电力的正常经济活动，是该公司保证正常生产

经营的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坚持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本提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黄顺福先生、赵德胜先生、伍康定先生、李文志先生回避表决。本提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金融投资报》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嘉阳电力与嘉阳集团签订

２０１１

年度

＜

煤矸石购销合同

＞

关联交易的公告》。

七、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报告：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９

：

３０

时在四川省成都小南街

２３

号川投大厦

１６

楼

１６０１

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审议以下事项：

关于控股子公司嘉阳电力与嘉阳集团签订

２０１１

年度

＜

煤矸石购销合同

＞

关联交易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金融投资报》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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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嘉阳电力与嘉阳集团

签订

２０１１

年度《煤矸石购销合同》关联

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嘉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阳电力”）与四川嘉阳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嘉阳集团”）签订

２０１１

年度《煤矸石购销合同》，由嘉阳集团提供煤矸石

６６

万吨，预计

交易总额将超过

１２８６６．０５

（不含税）万元。 本次煤炭供销关联交易属嘉阳电力的正常经济活动，是保证

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２．

本次交易属重大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在董事会表决此项关联交易提案时，关

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在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本公

司控股股东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集团”）和峨眉铁合金综合服务开发公司（以

下简称“峨铁综开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３．

受征收煤炭资源补偿费和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合同中约定的

煤矸石基准价格为

２２８．０８

元

／

吨（含税），较

２０１０

年上涨

３５．１

元

／

吨（含税），按照合同约定用煤量

６６

万吨计

算，此次合同价格上涨将造成嘉阳电力

２０１１

年生产用煤成本增加

１９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销售电价为

０．３１６２

元

／

千瓦时（不含税），含税价为

０．３７

元

／

千瓦时，较

２０１０

年上涨

０．０１５２３

元

／

千瓦时（不含税），综合上述两方

面情况，嘉阳电力

２０１１

年影响损益的减利因素预计将增加

９９０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嘉阳电力（需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在乐山与嘉阳集团（供方）签订了《煤矸石购

销合同》，由嘉阳集团在

２０１１

年内向嘉阳电力提供低热值煤矸石

６６

万吨，基础价格为

２２８．０８

元

／

吨（含税

价）。

２．

嘉阳电力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嘉阳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川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

易属关联交易。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７

届

２１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 关联董

事黄顺福先生、赵德胜先生、伍康定先生、李文志先生在表决此事项时回避，由其他

７

名非关联董事表

决。

４．

本次交易所签合同已经公司

７

届

２１

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

生效，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川投集团和峨铁综开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一）嘉阳集团

住所：四川省犍为县芭沟镇跃进村

法定代表人：范刚

注册资本：

１４

，

３５７．６

万元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煤、电、钢材、水泥、铝材、建筑工程安装、机电机械制造、修理、氧气、氮气、氩气、乙炔

成立时间：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二）嘉阳电力

住所：四川省犍为县石溪镇

法定代表人：张昊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电力生产，经营自用设备、材料和技术、其他附属产品

成立时间：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二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作为保证嘉阳电力和全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和稳定，是非常必要的。

１．

嘉阳电力是为解决嘉阳集团劣质煤而建的。

嘉阳电力是为解决嘉阳集团劣质原煤的出路，经《国家计委关于四川嘉阳煤矿劣质煤坑口电厂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计交能［

１９９４

］

１１６５

号）批准建设的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其燃煤锅炉专门针对低热

值燃煤进行特殊设计。

２．

运力有保障、运输成本低。

鉴于低热值燃煤的长途运输价值低下，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多设计在靠近煤源的地方。 嘉阳电力

距离嘉阳集团

７

公里，而且有专用铁路运输，煤炭的运力有保障，运输成本也较低。

３．

产量能够满足需求。

相对地区产煤情况，嘉阳电力的煤炭需求较大，且储存场地狭窄，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产煤企业为

其提供原煤，在当地除嘉阳集团外没有其它合适的产煤企业能够满足这一要求。

４．

良好的合作关系。

双方有着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对对方的生产经营特点都有深入的了解，能够做到生产计划协调

一致。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

２０１１

年《煤矸石购销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供方应按需方提供的年、月用煤计划进行均衡供煤，每年供给需方发电生产

６６

万吨的低热值煤

矸石。

２．

按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２９５０

大卡

／

公斤，以到需方煤坪的到货价

２２８．０８

元

／

吨（含税价）为基础价格进

行计算；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每超过

１００

大卡

／

公斤（实测热值计算），每吨增加

７．７３

元（含税，按卡计算）；每

降低

１００

大卡

／

公斤（实测热值计算），每吨减少

７．７３

元（含税，按卡计算）。

３．

上述煤价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在本合同执行期内，如政府出台增（减）

调要求，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执行。

４．

结算与付款：按月结算，每月

２４

日为结算截止日，当月月底前为结算期，结算依据为供需双方签

章后的《计量检验结算报告单》。 需方在当月煤款结算后的次月

１０

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上月煤款的

５０％

。 剩余煤款以现金方式在下旬前付清。

（二）合同定价原则

１．

公开、公正、公平、互利互惠的原则；

２．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

３．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煤炭供销关联交易属嘉阳电力的正常经济活动，是保证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受征收

煤炭资源补偿费和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合同中约定的煤矸石价格较

２０１０

年上涨

３５．１

元

／

吨（含税），按照合同约定用煤量

６６

万吨计算，此次合同价格上涨将造成嘉阳电力

２０１１

年生产用煤成本增加

１９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嘉阳电力销售电价为

０．３１６２

元

／

千瓦时（不含税），含税价为

０．３７

元

／

千瓦时，较

２０１０

年上涨

０．０１５２３

元

／

千瓦时（不含税），综合上述两方面情况，嘉阳电力

２０１１

年影响

损益的减利因素预计将增加

９９０

万元。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邹广严先生、郭振英先生、李成玉先生、邱国凡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

见，认为：

此关联交易是公司下属子公司嘉阳电力的正常经济活动，是该公司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

次关联交易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坚持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和其

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煤矸石购销合同》

２．

董事会决议

３．

监事会决议

４．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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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小南街

２３

号川投大厦

１６０１

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

不提供网络投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本公司七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提案报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小南街

２３

号川投大厦

１６０１

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参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二、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报告

序号 提 案 报 告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嘉阳电力与嘉阳集团签订

２０１１

年度

《

煤矸石购销合同

》

关联交易的提案报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

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参会股东请持如下资料办理参会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参会的，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参会回

执原件；委托代理人参会的，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票帐

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参会的，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参会回执原件；委托代理人参会的，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

件。

２．

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小南街

２３

号

６

楼川投能源证券部。

３．

其他相关事宜按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办理。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

真的方式登记，但要确保公司最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收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费、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０９８６４７

；

８６０９８６４８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０９８６４９

邮编：

６１００１５

３．

会议资料披露：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本次股东大会材料。

六、备查文件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备查文件存放于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特此通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２．

股东会回执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附件１：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打印件和复印件均有效）

本人

／

本单位作为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为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提案报告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序号 提案报告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嘉阳电力与嘉阳集团签订

２０１１

年度

《

煤矸石购销合同

》

关联交易的

提案报告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

投票，其它空格内划“—”。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股）：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委托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盖公章）：

受托人签名：

二〇一一年 月 日

附件２：

股东会回执

本人

／

本单位作为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登记参加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联系电话：

股东账户号码：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股）：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公章）：

二〇一一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一次监事会通知及相关材料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以专人送

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各位监事。 会议于

３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投票的监事

５

名，实际

参加投票的监事

５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川投能源本部机构调整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本次机构调整建立在对公司当前组织架构和管理现状的深入分析研究基础上，通过对

兄弟公司的调研，参考其特点和经验而提出，有利于公司资产规模、经营业绩、市场形象的进一步提升，

符合公司快速发展的需求。

二、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新建四项制度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新建的《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财务内部控制规范》、《中介机构聘用管理办法》和

《合同管理办法》四项制度内容充实，条款规范，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其新建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有利于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的加强。

三、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与嘉阳集团签订

２０１１

年度《煤矸石购销合同》关联

交易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此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的业务需要，是公司进行正常生产经营的保证。 合同的签

订是依据公平、公开、公正、互利互惠的原则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０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１６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１６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

为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６

日以电话或电邮方式通知各位公司董事。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实

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１

、关于公司进一步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的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一步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力度， 同意公司自行组建从事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等建设工作的项目子公司， 计划在

“十二五”期间，在贵州省内完成建设面积约

１０００

万平方米（约

２０

万套）、总投资约

２００

亿元的各类保障性

安居工程及其配套设施。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与贵州省人民政府签订《中天城投参与贵州省“十

二五”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框架协议》并办理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的有关事宜。 相关事项主要内容如

下：

一、背景情况

１

、“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期，中国经济将从强调增长速

度转向关注经济发展方式，将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

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

２

、产业转移

当前，面对国际、国内产业分工的深刻调整，随着发达地区成本的不断上升、能源紧张和用工荒的

出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加快。 贵州能源、矿产、生物、旅游、文化、劳动

力等资源丰富，随着交通等基础条件不断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的资源和区位优势日益显现。

３

、贵州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

“十二五”时期，贵州省将通过加大投资和结构调整两条腿走路，依靠“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

动，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

４

、国家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

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民

生工程，已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各级政府将切实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管理，多渠道筹集资

金，大幅度增加投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二、公司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目的

１

、积极应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配合政府做好承接产业转移

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受东西部产业转移的影响，贵州省将大力推进能矿资源

深加工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产业承接，按照

＂

项目

集中、产业集群、资源集约、功能集成

＂

的思路，通过产业集聚发展，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推动重点

地区加快发展。

正因如此，“十二五”时期，公司将大力配合政府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并积极引进省外战略投资者和

合作者，摸索出一条以项目吸引战略合作者、以地产经营收益筹集新业务发展资金、以产业投资巩固

地产龙头地位的良性发展路径。

为积极实施上述发展战略，推动工业园区建设，公司与地方政府合作，已实施南明区龙洞堡食品印

刷轻工业园、清镇市和修文县乳业基地等项目，并在积极、努力拓展其它潜在优势项目。

２

、履行企业公民责任，努力满足保障性住房的巨大需求

保障房建设成为一项国家战略。 “十二五” 时期， 全国将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

３６００

万套（户），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

２０％

左右。

公司作为根植贵州三十余年的本土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贯崇尚“和谐中天，责任中天”的企业

价值观，在致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不断回馈社会，建设家乡，承担企业公民责任。 为落实政府关于加大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的有关精神，结合贵州省省情及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有关实际，公司

拟充分利用过去在贵阳长期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方面所取得的经验，进一步加大贵州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力度，在地域上计划由贵阳发展到贵州全省，在规模上争取数倍增长，并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作为公司一项重大投资进行决策。

３

、快速实现公司在全省的产业布局及公司可持续发展

根据“深耕贵州”的发展思路，在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建设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同时，公司将携手

控股股东，在省内大力发展工业、新能源等产业，并在政府的支持下，整合省内优势资源，使得公司又

好又快、更好更快地发展，从而更好地回报股东、回馈社会。

三、公司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发现状

公司作为贵州本士房地产行业龙头。 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方面，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积极投身经济适

用住房、城中村、危旧房改造等开发和建设，公司陆续投资建设了中天山水园、欣盛楠苑、景怡西苑、世

纪新城二期、渔安新城等经济适用房项目，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近

２００

万平方米。

四、实施要点

公司将在贵州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积极参与贵州省范围内廉租房、公共租赁房、棚户区改造

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

公司将自行组建从事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等建设工作的项目子公司，计划在“十二五”期

间，在贵州省内完成建设面积约

１０００

万平方米（约

２０

万套）、总投资约

２００

亿元的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及

其配套设施。

其他有关事项详见《关于公司签订〈中天城投参与贵州省“十二五”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框架协议〉

的进展公告》。

该议案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关于补选马兆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并通过 《关于补选马兆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原董事严宏琴女士已辞去董事职

务，并经公司第二大股东贵阳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来函建议，同意提名马兆平先生为董事候选

人，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马兆平先生简历如下：

马兆平，男，回族，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出生，安徽长丰人，暨南大学企业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博士，高级经济

师，现任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济师、贵阳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高速公路投

资公司董事长。曾任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投资策划部经理、广东高速

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

除上述信息外，马兆平先生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未持

有中天城投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罚。

该议案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０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２

关于公司签订《中天城投参与贵州省“十二五”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公司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签订了《中天城投参与贵州省“十二五”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框架协议》。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落实政府关于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的有关精神，结合贵州省省情及建设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的有关实际， 公司利用近几年在贵阳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近

２００

万平方米所取得经验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贵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在地域上计划由贵阳发展到贵州全省，在规模上

争取数倍增长，并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作为公司一项重大投资进行决策。

经友好协商，贵州省人民政府和公司共同签订了《中天城投参与贵州省“十二五”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框架协议》，公司将自行组建从事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等建设工作的项目子公司，计划在

“十二五”期间，在贵州省内完成建设面积约

１０００

万平方米（约

２０

万套）、总投资约

２００

亿元的各类保障性

安居工程及其配套设施。

贵州省人民政府支持公司在贵州省范围内广泛参与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积极探索建设、管

理、运营保障性住房的新路子；督促项目所在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保障性安居工程实施计划，及时

提供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用地，及时完成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工作，并采取有效措

施缩短用地、规划、工程等各项审批工作时间和周期；大力支持并督促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按国家有关

规定积极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税、费减免及财政补贴的优惠、扶持政策。

公司（或项目子公司）将在《贵州省“十二五”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实施计

划范围内，根据本协议所确定的内容为基本原则，积极与各地方政府商讨当地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配

套设施建设或具体项目的合作意向；在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配套设施建设期间，按有关规定多渠道（自

筹启动资金、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该项目建设，实行专户管理，

专款专用。 根据具体保障性安居工程实施项目的规模、进度等内容，落实建设任务和建设计划，制定实

施方案； 优化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配套设施设计方案， 合理安排工期和组织施工并确保工程质量；按

时、按量、按质交付保障房。 同时项目子公司应当完善用于经营性的附属设施（如农贸市场、商场商铺、

办公场所、公共停车场等）的相关手续。

二、协议对公司影响

１

、公司主动、积极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公司房地产市场份额，增

强商誉；

２

、有利于公司获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获取更多的战略资源；

３

、 进一步创建具有中天城投特色的城市运营与产业运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实现公司可持续发

展；

４

、短期内扩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入力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公司从事商业化业务的资金，公

司将通过合理组织和调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筹资融资力度，不断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

５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公司积极投身经济适用房、城中村、危旧房改造等开发和建设，累计建成、在建上

述住房近

２００

万平方米，主要以经济适用房、安置房为主，收益根椐地方政策可达

８％

左右，加上配建的

商场商铺、办公场所等经营性附属设施及享受的政策优惠，预期收益会更高。

“十二五”时期，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这是政府政策鼓励的一项重大

民生工程，市场空间巨大，公司将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品结构，加速资金周转，

提高效率，实现规模效益；更主要的是“十二五”期间关注民生的各项扶持政策将保证保障性安居工程

的建设和经营企业的基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成这项民生工程。 在全省开展保障安居工程的同

时，将为公司的其它业务带来巨大商机，我们相信也会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三、存在的不确定性

公司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其建设区域、建设规模、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类别及具体享受的扶持

政策以及经营效益等，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备查文件

《中天城投参与贵州省“十二五”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框架协议》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四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２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Ａ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２４ ５１９０２３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０７５ １．０７３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

（

单位

：

元

）

３

，

６０６

，

１３５．６６ １２

，

８３７

，

３３３．４６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７２１

，

２２７．１３ ２

，

５６７

，

４６６．６９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２ ０．２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注册登记机构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除息

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其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

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投资者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

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由于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查询到的分红方式可能与

实际的分红方式存在差异，为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以所希望的分红

方式参与分红，本公司特别提示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

１

、请认真阅读本公司寄送的对账单（包括纸质和电子对账单，

下同）。 对账单上显示的分红方式为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在相应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 本公司在每季度结束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所有当季发生交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寄送对账单。

如未能如期收到对账单，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致电本客服中心并要求

补寄。

２

、本基金各类份额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基金份额持有

人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

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权益登记日申请更

改分红方式的，对本次分红无效），本基金

Ａ

类份额和

Ｃ

类份额的分

红方式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３

、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起，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申请设置的基金分

红方式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需要变更本基金在

多个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应分别向这些销售机构提交设置分红方

式的交易申请。

４

、除息日申请申购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除息日

申请赎回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５

、投资者可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

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当前的分红方式及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

信息。

６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

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

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

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长城基金关于增加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上海银行为旗下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基金”）与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银行”）签署的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代

码：

２０００１３

，

Ｃ

类基金份额代码：

２００１１３

，以下简称“本基金”）销售代

理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上海银行开始代

理销售本基金。

重要提示：本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开发售。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及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

读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上海证券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中国证券报》上的《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和《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

告》等相关公告及法律文件。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华夏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银行网站：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２

、民生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银行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３

、上海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８８８

银行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４

、长城基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８－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将长城久泰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跟踪标的指数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的公告

根据 《长城久泰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如

果基金所跟踪的目标指数被相关的机构停止发布、或由其他指数替

代、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该指数不宜继续作为目标

指数，或者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投资的指数推出，本

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变更基金的跟

踪目标和投资对象”的约定，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长城久泰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将本基金所跟踪的指数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并相应修改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中的相关内容。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为指数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目

前以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为标的指数。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所跟

踪的标的指数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并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前将现有的

组合调整为跟踪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新组合。

二、本基金变更标的指数后的中文名称为“长城久泰沪深

３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英文名称为 “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Ｊｉｕｔａｉ ＣＳＩ ３００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基金代码仍为

２００００２

（前端）、

２０１００２

（后端）。

三、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中选取

３００

只

Ａ

股作

为样本编制而成的成份股指数， 该指数根据最近一年的日均总市

值、日均流通市值、日均流通股份数、日均成交金额和日均成交股份

数等指标，然后加权计算选取排名在前

３００

位的股票进行编制。 投资

者如欲查询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详情，可通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ｃｓｉｎｄｅｘ．ｃｏｍ．ｃｎ

）查询指数相关信息。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ｃ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６８－６６６

）查询。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收益集中支付的公告

（２０１１年３号）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０３－１０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０２－１０

至

２０１１－０３－０９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

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

投资者当日持有

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计算结果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直

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可查询和

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此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

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次集中支付的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

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本基金份额

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０

日（遇非工作日顺延）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咨询办法

１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通过原销售机构及其网点咨询，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服中心（全国统一客

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

２

、代销机构咨询电话：

中国银行

９５５６６

中国工商银行

９５５８８

交通银行

９５５５９

农业银行

９５５９９

建设银行

９５５３３

招商银行

９５５５５

中信银行

９５５５８

中国民生银行

９５５６８

北京银行

０１０－９６１６９

（北京）、

０２２－９６２６９

（天津）、

０２１－５３５９９６８８

（上海）、

０２９－８５７６６８８８

（西安）

深圳发展银行

９５５０１

华夏银行

９５５７７

平安银行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

０７５５

）

９６１２０２

宁波银行

９６５２８

，

９６２５２８

（上海地区）

光大银行

９５５９５

南京银行

０２５－９６４００ ４００８８－９６４００

北京证券

０１０－６８４３１１６６－８０１０

（注：该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撤销其证券业务许可，与本基金相关的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

东方证券

９５５０３

财富证券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５０

广发证券

９５５７５

国泰君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华安证券

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海通证券

９５５５３

华泰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８

民生证券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湘财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新时代证券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兴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银河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招商证券

９５５６５

中信建投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渤海证券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安信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中信万通证券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国都证券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中银国际证券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上海证券

９６２５１８

华泰联合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中信证券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山西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平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光大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万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中航证券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金元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德邦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西藏同信证券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宏源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恒泰证券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江海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长城证券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爱建证券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华宝证券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英大证券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２９９３

广发华福证券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申银万国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齐鲁证券

９５５３８

国信证券

９５５３６

国金证券

４００６ ６００１０９ ９５１０５１１１

（四川省内拨打）

长江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或

０２７－８５８０８３１８

大通证券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信达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华龙证券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０８

国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广州证券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３

、直销机构咨询电话：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１６８－６９２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９７８－５０６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０７５５－３３９８８７５９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

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０００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

、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

）

的原因说明

为最大限度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华货币

Ａ

银华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８０００８ １８０００９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

投资

）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

注：（

１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暂停银华货币

Ｂ

的申购业务（含定期

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并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对于银华货币

Ａ

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进行如下限制：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银华货币

Ａ

的金额不超过

５０

万元；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银华货

币

Ａ

的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本公司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银华货币

Ａ

的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本公司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５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

２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和

转换转出等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发布了《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

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

２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

３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ａ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全国免

长途话费）；

ｂ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中国银河证券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参加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河证券”）协商一致，诺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１

）及诺安全

球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３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在中国银河证券开通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购费率同正常申购费率， 投资者在中国银河证券办理上

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 具体办理的业务规

则和程序请遵循中国银河证券的规定。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同时参加中国银河证券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

如下：

１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公司旗下诺安

增利债券

Ａ

（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８

）、诺安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０

）、诺安中小盘精选

股票（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１

）及诺安全球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３

）的申购业务，其

申购费率享有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申购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公司旗下诺安

中小盘精选股票（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１

）及诺安全球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３

）的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其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享有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申购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

率执行。

３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银河证券柜面办理本公司旗下诺安中小盘精

选股票（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１

）及诺安全球黄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１３

）的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其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享有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

不低于原申购费率的

８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４

、 原申购费率指基金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前述优惠活动仅限于基金的前

端、场外收费模式，活动的时间及相关业务安排如有变更，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公司及中国

银河证券的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或前往中国银河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